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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一）在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３

层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名，实到

７

名，其中余丽董事委托雷

杰董事长、王关中董事委托张永国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名监事和

４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雷杰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管理体制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董事会同意：

１

、设立执行委员会，该机构为落实公司董事会确定的经营方针和战略而设立的最高经营管理机构，由

公司具有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人员组成，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２

、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董事长雷杰先生、总裁王红舟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何其聪

先生、副总裁何亚刚先生、副总裁施光耀先生、合规总监孙斌先生，其中，雷杰先生为执行委员会主任、王红

舟先生和何其聪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３

、制定《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

４

、授权执行委员会决定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不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０．５％

的事

项；决定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不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０．５％

的事项；决定公司在一年内关联交易

不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０．５％

的事项。

执行委员会将在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

局核准后正式成立。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

对照表》）。

此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本议案，经董事长提名，选举李国军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４

层会议室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条目 条款内容 条目 条款内容

第 一 百 四

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十一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合规总监及审计负责人

；

根据总裁的提名

，

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等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

（

十五

）

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

的工作

；

第 一 百 四 十

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十一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执行委员会

委员

、

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合规总监及审

计负责人

；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

，

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等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

十五

）

听取公司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汇

报并检查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

第 一 百 五

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董事长应在

５

日内召集董

事会临时会议

：

（

六

）

总裁提议时

。

第 一 百 五 十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董事长应在

５

日内

召集董事会临时会议

：

（

六

）

执行委员会提议时

。

第六章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章 执行委员会

、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新增第一百

七十五条

公司设执行委员会

，

执行委员会为落实

公司董事会确定的经营方针和战略而

设立的最高经营管理机构

。

执行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

。

新增第一百

七十六条

执行委员会设委员

５－９

名

，

由公司具有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人

员组成

，

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

执行委员会设主任一名

，

副主任两名

，

董事长任执行委员会主任

，

并推举总裁

及另一名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副主任

。

执行委员会委员向执委会主任汇报工

作

。

新 增 第 一 百

七十七条

执行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贯彻执行董事会确定的经营方针

和战略

，

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

项

；

（

二

）

拟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

算方案

；

（

三

）

拟订公司各项业务的年度计划

、

经

营策略和考核方案

，

制定公司各职能部

门的年度目标责任和考核方案

；

（

四

）

拟订公司机构设置方案

；

（

五

）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六

）

拟订公司对外投资

、

对外担保等其

他重要事项的方案

；

（

七

）

公司员工薪酬方案

、

人员编制的核

定

，

员工培训计划

、

员工奖惩方案的制

定

；

（

八

）

公司总部部门总经理

、

分公司总经

理的任免

，

公司重要营业部总经理的任

免

，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提名

；

（

九

）

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

新 增 第 一 百

七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应制订执行委员会工作细

则

，

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

新 增 第 一 百

七十九条

公司合规总监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

。

执

行委员会审议公司经营事项时

，

须听取

合规总监的意见

，

并结合合规总监的意

见进行表决

。

合规总监对执行委员会审

议的公司经营事项须回避表决

。

第 一 百 七

十五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

，

由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

。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

，

副总裁等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裁提

名

，

由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或解聘

。

第 一 百 八 十

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

，

由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

。

除本章程另有规

定外

，

副总裁等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由执行委员会提名

，

由董事会审议决定

聘任或解聘

。

第 一 百 七

十 六 条 至

第 一 百 七

十九条

整 体 变 更 为

第 一 百 八 十

一 条 至 第 一

百八十四条

删除第一百八

十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

并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

（

二

）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

公司年度计划和投

资方案

；

（

三

）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

（

四

）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五

）

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

（

六

）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

财

务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以外的管理人员

；

（

八

）

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

、

福利

、

奖惩方案

，

在

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

（

九

）

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

（

十

）

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总裁按照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的授权

履行职责

，

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代表公司对外开展各项活动

，

对公司经营活动

的合规性和客户资产的安全性承担领导责任

。

总裁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

，

由董事长指定一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代行总裁职责

。

第一百八十一

条

总裁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

，

应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

确保各项规章制

度的贯彻执行

。

总裁应自觉维护控制系统的有

效运作

，

及时处理和纠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

陷或问题

。

对内部控制不力

、

不及时处理或纠

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问题的

，

公司总裁

应承担领导责任

。

第一百八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在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中

，

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

度

，

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

执行

委员会应自觉维护控制系统的有效运作

，

及时处理和纠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

或问题

。

对内部控制不力

、

不及时处理或

纠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问题的

，

执

行委员会应承担领导责任

。

第一百八十二

条

整体变更为第一

百八十六条

第一百八十三

条

总裁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

，

向董

事会或者监事会报告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和公

司财务情况

。

总裁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

第一百八十七条

执行委员会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的要求

，

向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报告公司经

营管理情况和公司财务情况

。

执行委员会

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

删除第一百八

十四条

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细则

，

报董事会批准后实

施

。

删除第一百八

十五条

总裁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

（

一

）

总裁办公会召开的条件

、

程序

、

规则和参加

的人员

；

（

二

）

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责

及其分工

；

（

三

）

公司资金

、

资产运用

，

签订重大合同的权

限

，

以及向董事会

、

监事会的报告制度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

第一百八 十六

条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

有关总裁

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裁与公司之间的劳

动合同规定

。

总裁必须在完成离任审计后方可

离任

。

第一百八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

。

有关执行委员会委员辞职的具体

程序和办法由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公司之

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

执行委员会委员必须

在完成离任审计后方可离任

。

第一百八 十七

条至第二 百八

十四条

整体变更为第一

百八十九条至第

二百八十六条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不提供网络投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４

层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００

号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熊郁柳、谭剑伟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６６

邮编：

４１００１５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股东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见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如委托人未对会议表决事项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90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15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公司与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以下简称

"

科创委

"

）签署了《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合

同书》。合同约定：双方为完成深发改【

2012

】

1065

号文件下达的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

基

于超高频

RFID

的移动物联网个人智能处理终端

--

物联网手机

"

， 科创委资助给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人民币

150

万元。

智能移动通信终端的快速普及为公司

RFID

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强大的移动平台和用户基础。

RFID

技

术与智能移动通信终端的结合，将广泛应用于物品防伪、资产及追溯管理、巡检管理等领域，成为未来的发

展趋势。 公司开发的融合

RFID

技术和手机功能的物联网手机产品，属于

"

十二五

"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重点支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范畴，将扩大公司的产品应用范围和市场规模，培育新的业务增长

点，为公司

RFID

技术未来海量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获得本次补助，是政府对公司

RFID

技术持续扩展应

用的肯定支持，也是公司在持续稳定经营过程中在物联网手机业务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 公司将持续加强

物联网手机的技术研发、应用测试和市场推广，推进规模化应用，以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增加公司收入和利

润。

前述资助款项已到帐。 公司已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其确认为递延收

益，公司将在

"

基于超高频

RFID

的移动物联网个人智能处理终端

--

物联网手机

"

项目建成后对其投入的相关

资产按年限进行分摊，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次政府补助将对公司

2012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将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集

团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董事刘苗夫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树生先生因个人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万建军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文琳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王跃宣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信”）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公司支付给立信的报酬不高于

１２０

万元

／

年，不承担其差旅费和其他费用。立信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审计资质，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进行

审计，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文琳先生回避表决；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第二、三、四项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互

保协议

＞

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六、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淮安南风鸿运工贸有限公司

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七、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出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淮安南风鸿运工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安鸿运工

贸”）。

２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淮安南风鸿运工贸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公司出资比例

１００％

。

３

、法定代表人：田运平

４

、住 所：淮阴区赵集镇张码路东侧

５

、经营范围：服装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五金电器销售。

６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现金出资

上述各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设立淮安鸿运工贸是为了加强资源整合和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华东市场的开拓，充分

实现资源共享，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销售统一，有利于充分发挥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销售队

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投资设立淮安鸿运工贸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

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集

团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１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南风”）在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

保，担保期均为一年。 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新增担保。

２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溪南风”）在中信银行大

连分行人民路支行提供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 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为延续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

３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南风”）在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西

秀支行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 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

保。 本次担保为延续担保，不属于新增担保。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１

、西安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７

日，由公司与山西运城盐化劳动服务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１７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

９８．８６％

的股份，山西运城盐化劳动服务公司持有

１．１４％

的股份。注册地西安市西郊丈八北路；

法定代表人文琳；主要从事日用化工系列产品和日用化学原料产品（除专项审批）；各类包装产品的制造、加

工和销售；公路运输（货运）；五金机电产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机械加工、设备制造及安装、维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西安南风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２１９

，

９１１

，

７７５．８６

元，负债总额

１９４

，

７３７

，

８７４．７９

元，

净资产

２５

，

１７３

，

９０１．０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０

，

５５２

，

６４２．３８

元，利润总额

６

，

０５４

，

５０１．２４

元，净利润

６

，

０５４

，

５０１．２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西安南风的资产总额

２１１

，

９６７

，

３１９．８９

元，负债总额

１８９

，

２０９

，

６５４．６４

元，净资产

２２

，

７５７

，

６６５．２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９

，

０３２

，

４５４．１２

元，利润总额

－２

，

４１６

，

２３５．８２

元，净利润

－２

，

４１６

，

２３５．８２

元。

２

、本溪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由公司与本溪化工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元，公司持有

８５％

的股份，本溪化工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

的股份。注册地本溪经济开发区石桥子镇；法定

代表人狄永红；主要从事日用洗涤剂、工业洗涤剂、石油化学制品、汽车配件、五金、交化、土杂建材、塑料制

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批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溪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３５２

，

８０８．３７

元，负债总额

１９２

，

８８０

，

１３６．５９

元，净资产

－

３５

，

５２７

，

３２８．２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３

，

５０１

，

７２４．５４

元， 利润总额

２７

，

１６７

，

５８７．２２

元， 净利润

２７

，

１６７

，

５８７．２２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溪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８７２

，

４４１．９２

元，负债总额

１９１

，

５３０

，

９９３．４７

元，净资产

－

１６

，

６５８

，

５５１．５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９

，

４６２

，

４５４．７３

元， 利润总额

１８

，

８６８

，

７７６．６７

元， 净利润

１８

，

８６８

，

７７６．６７

元。

３

、贵州南风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由公司与贵州省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注册资本

６

，

２２９．１９

万元，公司持有

７０％

的股份，贵州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的股份。 注册地贵州省安顺市；法定代表人张元

谟；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日用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贵州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１１

，

２７７

，

５７８．８５

元，负债总额

８５

，

８５８

，

８５７．１１

元，净资产

２５

，

４１８

，

７２１．７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４

，

５５２

，

５３３．３７

元，利润总额

６

，

５７１

，

５２７．４８

元，净利润

６

，

５７１

，

５２７．４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贵州南风的资产总额

１０８

，

３０４

，

６０８．２２

元，负债总额

８０

，

１１４

，

８３０．４６

元，净资产

２８

，

１８９

，

７７７．７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０

，

８０５

，

５７１．２１

元， 利润总额

２

，

７７１

，

０５６．０２

元， 净利润

２

，

７７１

，

０５６．０２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西安南风在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办理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办理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均为一年。少数股东拟

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２

、本溪南风在中信银行大连分行人民路支行申请办理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公司拟作为

担保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 少数股东拟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３

、贵州南风在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市西秀支行办理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拟作为担保人为其

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为一年。 少数股东拟按照相应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上述融资所获资金是用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保证其各项业务的顺利

开展，属于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由于公司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销售绝对控制，少数股东均按照相应

投资比例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因此上述担保无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为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责

任公司三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信用担保均为满足其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担保的

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 公司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销售绝对控制且少数股东

均按照相应投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无担保风险，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将上述担保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目前（含上述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５８

，

８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４．１３％

，其中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煤金

石化工”）本着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互保协议》，同意在协议期内相互为对方

的金融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累计最高净额不超过贰亿元人民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担保事项，该事项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晋煤金石化工是由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化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化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大型化肥化工企业集团。 晋煤金石化工原

名为石家庄金石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更名为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晋煤金石化工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９５

，

３１６．３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段礼，公司注册地址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丰收路

６５

号，公司的主

要经营范围是合成氨、硝酸铵、尿素、硝酸钠、亚硝酸钠、硝酸、甲醇、甲醛、纯碱、氯化铵、工业氯化钠、复合

（混）肥、编织袋的生产、销售；化工设计；机械加工修配；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

１

）；餐饮、住宿；硝酸铵钙

的生产、销售；投资经营；煤炭的批发、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１

亿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１

亿元人民币，盈利状况良好，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

三、

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协议双方同意在协议期内相互为对方的金融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累计最高金额不超过贰亿元人民

币。

２

、协议双方均应认真履行与金融机构签定的贷款合同并及时偿还贷款本息，以避免发生连带责任。 到

期偿还本息后累计金额自动减除。

３

、担保期限为贰年。

４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５

、未能及时给对方提供担保，违约方应从未提供担保之日起，按未担保额每日承担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６

、未能按期归还贷款，致使担保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受损方有权依法向过错方进行追偿并每日加收万

分之五的违约金。

７

、协议双方为使担保方便，特委托双方公司财务负责人直接办理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

务，为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和其签订互保协议可以实现两家公司优势互补，降低公司财务担

保风险。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含上述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５８

，

８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４．１３％

，无逾

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互保协议》；

２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４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其程序合法，内容

完备。

２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关于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３７

；投票简称：南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互保协议

》

的

议案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大会预期不超过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放路

２９４

号

（

２

）会议联系人：赵娜 井丽文

（

３

）电话：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传真：

０３５９－８９６７０３５

（

４

）邮政编码：

０４４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

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与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互保协议

》

的

议案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2-068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

9

：

30

；

2

、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88

号公司二楼一号会议室；

3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5

、 主持人：董事长张珊珊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552,686,25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5%

。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52,686,25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2

年

11

月

)

》详见

2012

年

11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万马电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

ST

天一 公告编号：

2012-039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为公司

2012

年度审

计机构。

日前，公司收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告知函，本公司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应财政部、工

商总局的要求，根据《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

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已全面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相关工作，现正式更

名为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该会计师事务所主体未发生变更。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2-046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商务部初裁决定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

进口间苯二酚存在倾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商务部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发布

2012

年第

83

号公告， 初裁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

间苯二酚，以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该公告称，商务部裁定，在本案调查期内，原产于日本和

美国的进口间苯二酚存在倾销，中国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商务部决定对上述产品采取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经

营者在进口上述产品时，应依据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倾销幅度（

30.1%－40.5%

）向中国海关提供相应

的保证金。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29072100

，该税则号项下的间苯二酚盐不在本次调查

产品范围之内。 商务部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发布本年度第

13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间苯二酚

进行反倾销调查。

本公司持股

99%

股权的子公司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间苯二酚生产企业， 此次商务部初

裁决定的结果及实施的临时反倾销措施，预计对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将产生积极影响，在短期内国内间苯

二酚供给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69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4

日以电话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关于

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11

月

26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信托贷款条件的议案》。

为保证本公司位于巴南区鱼洞的

"

上城时代

"

项目一期的建设资金需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申请额度为

1.5

亿元信托贷款的议案》（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内容）。

现因贷款条件发生变化，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该笔信托贷款变更为信用贷款，

无须第三方或本公司提供资产抵押担保；保持贷款金额

1.5

亿元、贷款期限为

1.5

年、年利率为

11%

不变。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

2012-4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写字楼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胡新安先生

6

、会议的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

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0,178,8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99%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超过

1/2

通过，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00,178,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胤宏、姚奕

3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47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于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为国际锂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发布了编号为临

2012-036

《关于全资子公司赣

锋国际为国际锂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情见

2012

年

9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因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认为赣锋国际是国际锂业的重要股东， 因此要求对协议中有关财务资助实施方

式的条款进行修改，现将与国际锂业已签订的《国际锂业提供贷款的协议》中具体修改的条款公告如下：

修改前：赣锋国际向国际锂业提供总额为

200

万加元的贷款，期限为两年。 其中第一笔贷款

100

万加元

为可转债。 如果赣锋国际选择在第一年内转股，则转股价格为每股

0.08

加元，如果赣锋国际选择在第二年转

股，则转股价格为每股

0.10

加元。

修改后：赣锋国际向国际锂业提供总额为

200

万加元的贷款，期限为两年。 其中第一笔贷款

100

万加元为

可转债，赣锋国际有权自行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国际锂业，在贷款期内任何时间将该笔未偿还贷款本金和任

何未付应计利息以每股

0.10

加元转化率转换成国际锂业一定数目的普通股。 同时，为推动此贷款的进行，国

际锂业将在其资本金基础上发行

2,500,000

普通股作为奖励股给赣锋国际， 奖励股将作为已全额付清和无

需付税的方式发行，即赣锋国际不需要再支付价款。 按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政策，奖励股从发行日起四个

月内被限制交易。

除上述内容修改外，协议的其他条款内容未作修改。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